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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華民國和日本在1952年簽訂的《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之後簡稱《中

日和約》），堪稱1949年之後對台灣最具影響的外交文件之一。因為它的內容界定了之

後二十年的台日關係，同時也對中華民國政府的國際地位，以及領有台澎的合法性起了

強化和確認的作用（雖然不是絕對）。因此，值得關心台灣國際法地位的人細加研究。 

  影響《中日和約》內容最大的因素之一，根據筆者的研究，在於先前日本與蘇聯爭

執的「北方四島」問題，還有當時中華民國政府的「反攻大陸」國策。北方四島問題看

似和中華民國毫無關係，反攻大陸也沒有落實，但這兩項因素卻意外的在當時起了交互

作用，更具體影響了條約的內容，這就是本文將要討論的。 

貳、中華民國的「反攻大陸」政策概述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隨即開始「反攻大陸」的政治宣傳與軍事準備。1950

年6月25日韓戰爆發，蔣中正就向美國提議派遣三萬三千名國軍赴韓作戰，伺機反攻大

陸，但被美國所婉拒。1
 1950年8月9日，時任中華民國行政院院長陳誠主持第144次行政

院會議時，提出成立「行政院設計委員會」，以設計反攻大陸各項方案的議案，無異議

獲得通過；16日第145次行政院會議通過《行政院設計委員會組織規程》；12月27日第

165次行政院會議通過聘任閻錫山等一百六十八人為「設計委員」。當時的策略是以「鼓

動大陸人民仇匪進而反抗」，「宣傳民主世界之實力與台灣之進步，以及我領袖與全台

軍民反攻復國之決心」為重點。2
 

  1951年，蔣中正下令當時的台灣防衛總司令部開始研擬反攻計畫，年初成立「三七

五執行部」，下分七個小組，由孫立人擔任領導，研擬「反攻大陸方略草案」。在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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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退役上將柯克（Charles M. Cooke）的領導下，完成三個作戰計畫，第一號作戰計畫

為突擊作戰、第二號為有限目標攻擊，第三號為大規模反攻。當時由於韓戰尚未結束，

因此所有計畫都和韓戰有關，也希望能夠利用韓戰中美軍在朝鮮半島作戰的態勢，支援

或協助國軍反攻。3
 

  1952年，蔣中正決定擴大反攻作戰計畫的規模，要軍方把反攻目標增加到二十個地

區，為此國防部成立「五三計畫組」，「三七五執行部」的任務由「五三計畫組」接

手。4這些計畫和之後以文字為名的反攻計畫最大的不同在於為「策應盟軍作戰」，有攻

打華北的選項。5但蔣也非常清楚美國無意將韓戰與他反攻大陸的作為有所掛勾，因此反

攻作戰的規劃仍以登陸閩南、粵東一帶為主。6這些軍事計畫雖然當時都是絕對機密，但

中華民國並未對「反攻大陸」的意圖保密，並且視之為正式國策廣為宣告。7
 

  在1953年以前，中華民國尚未恢復元氣，因此「反攻大陸」的宣示意義大於軍事意

義；雖然有軍事準備，但是當時中華民國政府高喊「反攻大陸」的目的，還是在確立「自

己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論述。雖然無力真的反攻大陸，但是「反攻」的舉動象徵中華

民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自然有權收回中國大陸這一中國主要領土。唯有中華民國

政府被承認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領有台灣並實施治理才有正當性。因為邏輯上台灣只有

「不屬於中國」和「屬於中國」兩種可能——若不屬於中國，則不管是獨立、託管或屬

於任何國家，中華民國政府都無理由在台灣行使主權；若屬於中國，而中華民國又是合

法的中國，那中華民國統治台灣才有合法性。因此當時「反攻大陸」的政策，與其說是要

摧毀中共政權的軍事計畫，不如說是「確立中華民國領有台澎不受挑戰」的政治策略。 

  然而，在1950年代初期，「反攻大陸」因為有「引發軍事衝突」和「確定台澎主

權」的雙重作用，前者明白為美國所反對，後者在另一件事件的影響下，出現了意外的

插曲；這就是日蘇之間的北方四島問題。在當時決定台澎主權歸屬的《舊金山和約》

中，沒有確認如台澎這種「經戰時同盟國約定交給特定同盟國的日本領土」的主權歸

屬，和美國對於「北方四島」的政策有直接關係。 

參、北方四島問題 

  日本在1945年戰敗之後，遭到盟軍佔領。由於盟軍明白表達需要等到對日和約簽訂

之後，才能結束對日本的軍事佔領，讓日本恢復完整主權，並且重返國際社會。因此，

日本當局戰後雖幾經更迭，首要外交目標都是在盡快簽訂和盟國簽訂和約。 

  要盡快簽訂和約，關鍵首先在於和約的內容。內容又分為原則和細項。關於對日和

約的內容，最具指導原則的就是「波茨坦宣言」，指出了日本必須服從的原則。 

  在細項上，對日和約的最重要細項在於日本該放棄那些領土，以及這些領土由日本

放棄之後該由誰接管。爭議最大的是千島群島、北方四島8以及台澎。因為這些地方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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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是日本過去從其他國家奪得的「戰利品」，戰敗國理應放棄戰利品，由戰勝國接

收。二戰結束後，千島群島和北方四島都被蘇聯佔領，而台澎則被中華民國佔領。在

《舊金山和約》裡，日本明白放棄了千島群島和台澎。但是佔領千島群島的蘇聯以及佔

領台澎的中華民國並未參加舊金山和約的簽訂。 

  蘇聯未參加簽訂《舊金山和約》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在於庫頁島南部和千島群島

的主權問題被美國所挑戰，在《舊金山和約》裡得不到對蘇聯有利的解決。在雅爾達密

約裡，美國許諾將庫頁島南部和千島群島劃分給蘇聯。9但是在二次大戰之後，由於冷戰

體制的出現，美國不打算給蘇聯那麼多的利益，因此立場丕變，轉變了雅爾達密約簽訂

時「給蘇聯好處換取蘇聯對日本宣戰」的國策，改為「聯合日本圍堵蘇聯」，具體就反

映在對日和約的原則，以及根據此一原則的條文設計上。 

  1949年6月27日，美國國務院在一份備忘錄中支持日本對北方四島的主權主張。10 
11

月25日，美國認為千島群島的地理範圍不包括已經被蘇聯佔領的齒舞、色丹二島，它們

是北海道的一部分，理應無條件歸還日本。11 
1950年9月11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公布了

「對日媾和七原則」，明白宣示庫頁島南部和千島群島的主權歸屬必須交由美國、蘇

聯、英國和中國四大盟國議定，若在和約簽署後一年不能達成決定，就交由聯合國大會

決定。12在此之前，蘇聯只不過擁有戰時佔領的權限。至於國後、擇捉二島連同千島群島

和庫頁島南部的主權歸屬，美國主張在和約中決定。若蘇聯同意在和約上簽字，美國同

意在和約中明文規定庫頁島南部給蘇聯，千島群島的範圍則由日蘇兩國談判決定。13
 

  對蘇聯來說，美國的態度等於否定了雅爾達密約。因為根據密約，千島群島和庫頁

島南部屬蘇聯本應是確定的事，如今美國先是反對蘇聯將北方四島納為領土，接著連庫

頁島南部和千島群島都要否定，所以引起蘇聯極度不滿。美國的態度明顯是庇護日本，14

因為一方面直接否定蘇聯對齒舞、色丹的主權，讓日本收回二島有更強的依據，另一方

面藉由讓日蘇對千島群島範圍的界定談判，讓日本有機會在談判桌上主張其「國後、擇

捉不屬千島群島」的主張，增加收回此二島的可能，這等於對雅爾達密約又打了折扣。 

  由於和約草案讓蘇聯已獲的戰利品平白出現原先沒有的外交爭議，因此蘇聯認為參

加和約簽字，僅能確定拿到庫頁島南部，但卻有確認爭議存在的作用，這樣損失太大，

不如維持實質全部佔領的現狀為上算。 

  在蘇聯沒有參加《舊金山和約》簽訂的情況下，日本在《舊金山和約》中服從了美

國的意旨，在他國沒有異議的情況下，宣示放棄千島群島的主權，但不明言放棄給誰，

也沒有明定千島群島的範圍，這些都是留給日本做為將來和沒參加和約簽訂的蘇聯談判

之用。15截至今日，俄羅斯還沒有和日本簽訂二戰的正式和約，但針對北方四島的協商已

經進行了無數次，雙方也早在1956年簽訂共同宣言，承諾建立友好關係和各項合作。16
 

  日本對千島群島的聲明模式完整的套用在台澎。日本放棄台澎的主權，但不明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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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給誰，留給日本做為將來和沒參加和約簽訂的中國談判之用。但是蘇聯只有一個，誰

可以代表蘇聯無庸置疑，但中國卻出現兩個政權，日本要跟誰談？就成了《舊金山和

約》簽訂之後日本外交的頭號重點。 

肆、「反攻大陸」和北方四島議題如何影響中日和約的原則 

  如前所述，北方四島問題對《舊金山和約》有重大影響，本著對千島群島、及其相

關的四島處理方式，首先開啟了日本與「二戰主要盟國對戰時日本領土」的討論空間，

這對日本來說非常有利。 

  有利的原因在於把日本原先已經難以爭取的領土，有機會延伸到《舊金山和約》簽

訂之後再討論，而《舊金山和約》簽訂之後，日本國際地位恢復，因此談判地位提升；

其次《舊金山和約》內容相當寬大，又經過四十八個國家簽字，等於設定了一個對日本

來說有利又有力的框架，還沒有簽訂和約的國家很難超出這個框架。 

  第三是得到了美國的表態——佔領日本領土（千島群島）的戰勝國（蘇聯）並不能

自然而然的將佔領地納入自己的主權範圍。 

  在這種情況下，受到最大影響的就是國際地位尷尬的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原本就面

臨三大問題，在北方四島問題出現後更為嚴重： 

  第一是國際地位。1949年之後英國認為中華民國已不能代表中國，因此杯葛台北當

局參加《舊金山和約》簽訂，而美國則杯葛北京當局，最後成了兩個中國政府都缺席的

局面。中國無論政體如何，作為二戰主要戰勝國，不在對日和約上簽字，照理說應該是

相當嚴重的，因為不在和約上簽字代表無意談和，也就是要繼續戰爭。但因為四島問

題，蘇聯退出《舊金山和約》，這使「中國不能參加和約簽訂」這件事的衝擊減少不

少。《舊金山和約》在蘇聯缺席下仍然簽訂，連帶使中國的無法參加意義大為降低。 

  另外更重要的是中華民國無法參加《舊金山和約》簽訂，所以必須謀求和日本單獨

簽訂和約，少了《舊金山和約》四十八個國家的集體力量，且在已退居台灣，國力衰弱

的情況下，相當吃虧。 

  第二是否為日本承認為對手國的問題。因為英國已經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且為了保

護香港，所以完全倒向北京，希望日本能和北京而非台北簽訂和約。日本當然看出這中間有

取利的機會，一開始態度十分曖昧。後來在美國的壓力下，才勉強同意和台北進行談判。

美國對日本的壓力能夠在佔領結束後奏效，華府對四島問題的支持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第三是即使被日本承認為對手國，進而簽訂了條約，條約本身的性質問題（是否為

和平條約）仍然是對台北來說非常頭痛的問題。四島問題讓日蘇關係從和約脫鉤。也就

是說，沒有簽訂和約，仍然可以先談發展友好關係的問題。這給了日本一個範例，可以

拿來用在應付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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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方面原來要求和日本簽訂的條約一定要是「中華民國與日本間和平條約」，這

代表承認中華民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才有以戰勝國身分簽訂和平條約的資格，對當

時的國民黨政府來說重要性無與倫比，而且就斷了日本伺機以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簽訂和

平條約為理由發展「兩個中國」的機會。因此，台北方面希望日本來簽訂的條約一定要

是「和平條約」。 

  但日本想簽訂的是「友好條約」，而非和平條約，這隱含著有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

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意味。因為日本可以跟任何國家簽訂友好條約，但只能跟一個中

國簽訂二戰後的和平條約，因為當時只有一個中國和日本作戰，並在日本的降書上簽

字。但是日本當然不能如此直白地表達；恰巧因作為戰勝國的蘇聯卻可以接受在不簽和

約的情況下，依然終止戰爭狀態並與日本發展友好關係，這給日本一個非常好的理由。 

  第四就是即使條約是和平條約，中華民國還要面臨「獲得的佔領地能否納為主權領

土」。這點《舊金山和約》中對四島問題的表述對中華民國影響最大。 

  這時候，中華民國又有「反攻大陸」政策，對以上所有問題有雪上加霜的作用。 

  首先是反攻大陸代表中華民國沒有「大陸」這一個中國主要領土，當然是否能代表

中國作為對日戰勝國就有很大的疑義。中共政權當時擁有中國主要領土的控制權，中共

在二戰時也和日本作戰，因此從國際法角度來看，不能說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政體沒有

作為代表戰勝國中國的資格。所以中華民國就必須付出更多代價才能讓日本轉而向台北

方面簽約。 

  其次就是反攻大陸代表中華民國處於戰時狀態，這對日本來說，對此一政策要持怎

樣的態度？其中大有文章。也就是提供日本用「對反攻大陸的支持度」討價還價的本錢。

反攻大陸雖然不需要日本出兵協助，但是日本的態度依然是中華民國所密切關注的。 

  更重要的是當時美國和日本都希望簽訂的條約其適用範圍只限於台澎，不要擴及中

國大陸。美國這樣主張的原因是和約條款若要在於中共控制下的大陸履行，會提供日本

和中共接觸的理由。17日本則不希望和台北討論適用於整個中國的條約。因為戰時日本所

攻打，戰後須負擔戰爭損害賠償責任的地方是中國大陸，不是台澎。若和約涵蓋中國大

陸，會增加日本的戰爭責任。 

  但反攻大陸政策就直接涉及條約的適用範圍，因為反攻大陸就代表將來的條約適用

範圍可能延伸到大陸，因為日本無法明言「反攻大陸不可能成功，中華民國領土只會限

於台澎」。在有這種顧慮的情況下，讓中華民國和日本的矛盾更加表面化。但這種矛盾

對中華民國比日本更為不利。因為《舊金山和約》已經簽訂，日本等於出獄，因此不急

於和台北當局簽訂和約；其次是日本若和中共簽訂和約，就完全不會有對「反攻大陸」

表態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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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就是最核心的，就是「反攻大陸」的基地—台澎的國際法問題。《舊金山和

約》中，對千島群島的處理方式和台澎一模一樣。但對蘇聯來說，千島群島佔其領土面

積微乎其微，主權若不歸屬蘇聯或佔領為非法，對蘇聯的政權存在並無影響。但台澎是

中華民國唯一的主要領土。其主權若不歸屬中華民國或佔領為非法，中華民國就將面臨

亡國的危機。台澎在中華民國在其上行使主權之前是日本的領土，因此日本的態度比任

何國家都更直接影響台澎的國際法定位。但在《舊金山和約》第26條規定：「與日本處

於戰爭狀態國家……而此國家非本條約簽署國，在本條約實質上相同條件下，簽訂雙邊

和平條約。但日本之此項義務，僅止於本條約對個別聯盟國首次生效日起三年內有效。

若日本與任一國家簽訂和平協議或戰爭請求協議，並賦予該國優於本條約所定之條款，

此優惠待遇應自動擴及本條約所有簽署國。」由於在《舊金山和約》中，日本已經放棄

千島群島和台澎主權，因此無法再於簽訂該約之後，再去將已經放棄的台澎交給中華民

國。否則就等於是賦予中華民國優於本條約其他簽署國的權利。 

  《舊金山和約》有如此的條文，當然對當時已經現實統治台澎的中華民國非常不利

也不友善，更是具體推翻了戰時文件（開羅宣言）——這當然和北方四島的處理方式有

直接關係。 

  在美國的壓力之下，1951年12月24日，吉田茂致函杜勒斯，被稱為第一次《吉田書

簡》。18主要內容包括：第一，日本政府希望與鄰邦中國建立全面的政治和平及通商關

係，準備與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締結恢復正常關係的條約；第二，該條約適用於中華民國

現在控制或將來進入其控制下的一切領土；第三，日本政府無意與中共政權簽定雙邊條

約，並將遵照聯合國決議對中共政權採取措施；第四，中蘇同盟實際上是針對日本的軍

事同盟；第五，中共支持圖謀以暴力推翻日本憲法制度及現今政府的日本共產黨。這等

於是一份日本戰後對中政策的白皮書。19
 

  1952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公布《吉田書簡》內容。1月18日，中華民國外交部長葉

公超發表聲明稱「對日媾和應從速實現」，「中國政府現準備隨時與日本政府開始商

洽，使和約早觀其成」。1月21日，吉田茂派遣元老政治家河田烈擔任談判代表。2月9

日，葉公超約見日本駐台海外事務所所長木村四郎七，要求日本政府儘快派代表來台進

行和談，又會見美國駐中華民國代辦藍欽（Karl Rankin）表示「正依照《舊金山和約》

大致相同之條款準備雙邊和約草稿」，要求美國政府「視需要情形隨時居間斡旋」，重

申《中日和約》應在《舊金山和約》生效之前予以簽署。顯然，中華民國當時並沒有戰

勝國逼令戰敗國簽訂和約的威風，反而還得等到《吉田書簡》發布才能開啟談判，且處

處希望美國協助。事後證明美國根本不聞不問。 

  河田烈來台之後，雙方開始進行和約談判，但一開始就不順利。首先是日本方面原

本不想承認來台和中華民國談的是「和平條約」，而是「友好條約」，這還是暗合《吉

田書簡》中日本要簽訂的是「兩國政府間正常關係的條約」，隱含不承認中華民國是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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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國之意，也是討好英國。因為當時的英國就軍事和經濟實力上仍是世界大國（世界第

三個核武國家），聯合國安理會裡它有否決權，在東亞仍有龐大的影響力（印度、緬

甸、馬來亞、澳洲和紐西蘭），全世界更有許多殖民地，還有大英國協的領導地位。日

本在戰後要重返國際社會並發展經貿、輸入原料，需要和英國維持良好關係。 

  經過六十八天的談判，《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於1952年4月28日簽訂，8

月5日生效。台北方面爭取到《和平條約》四字，彌補了《舊金山和約》中未能做為中國

代表出席與日本簽訂和約的遺憾。在條約的適用範圍上，由於不能讓「反攻大陸」政策

直接遭到否定，我方堅持中日和約須適用於中華民國現在及將來控制下的所有領土。這

點是雙方歧見最大的部分，最後中華民國順應了日本的要求，沒有出現在和約正文，僅

由「日本國全權代表致中華民國全權代表照會照會第一號」附帶說明「關於本日簽訂之

日本國與中華民國間和平條約，本代表謹代表本國政府提及貴我雙方所成立之了解，

即：本約各條款，關於中華民國之一方，應適用於現在在中華民國政府控制下或將來在

其控制下之全部領土。」但是第7條「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願儘速商訂一項條約或協定，藉

以將兩國貿易、航業及其他商務關係，置於穩定與友好之基礎上」、第8條「中華民國與

日本國願儘速商訂一項關於民用航空運輸之協定」、與第9條「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願儘速

締結一項為規範或限制捕魚、及保存暨開發公海漁業之協定」，這些條款的適用範圍都

全部不及中國大陸。20
 

  關於台北當局最關切的台灣主權歸屬，和約第2條規定「茲承認依照公曆1951年9月8

日在美利堅合眾國金山市簽訂之對日和平條約（以下簡稱《金山和約》）第2條，日本國

業已放棄對於台灣及澎湖群島以及南沙群島及西沙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

求。」承襲了《舊金山和約》的內容。台澎的地位和千島群島相同，都是在二戰時的同

盟國佔領下由日本放棄主權，但沒有明文交給佔領國。由於《舊金山和約》的框架明

確，中華民國無法再做要求。 

  但是由於台澎歸屬攸關中華民國的存亡，若對此完全不予交代，日本實質上無法和

中華民國來往。因此條文內還是對中華民國國民的身分做了規定：「就本約而言，中華

民國國民，應認為包括依照中華民國在台灣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將來可能施行之法律規

章而具有中國國籍之一切台灣及澎湖居民，及前屬台灣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後裔；中華民

國法人，應認為包括依照中華民國在台灣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將來可能施行之法律規章

所登記之一切法人。」然後在議定書第2項（子）款又規定：「中華民國之船舶，應認為

包括依照中華民國在台灣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將來可能施行之法律規章所登記之一切船

舶；中華民國之產品應認為包括發源於台灣及澎湖之一切產品。」21中華民國政府的官方

立場從此認定日本已經將台灣和澎湖的主權移交給中華民國。因此，日本換得了豁免賠

償。議定書第1項（乙）款規定「為對日本人民表示寬大與友好之意起見，中華民國自動

放棄根據金山和約第14條甲項第1款日本國所應供應之服務之利益。」筆者則認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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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法是日本默認台灣屬於中華民國，至少承認了中華民國對台灣的治理。 

結論 

  北方四島問題，隱含著對戰時文件「雅爾達密約」的否定，這對以戰時文件領有台

澎的中華民國來說，當然是極為不利的國際氛圍，同時更強化了「佔領不移轉主權」的

合理性。這都拉高了日本的談判籌碼。日本在和約中僅重申了《舊金山和約》中放棄台

灣，卻不明言歸還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也只能接受。也就是說，北方四島問題意外促成

了「台灣地位未定論」的深化。22
 

  中華民國「反攻大陸」的國策，更降低了中華民國的談判地位，原本北方四島問題

已經改變了國際氛圍，蘇聯因此不參加《舊金山和約》簽訂，讓中華民國的不簽約變得

不重要；台北又推出反攻大陸政策，恰巧凸顯了中華民國已失去中國主要領土，對中國

的代表性出現問題的事實，因此成了日本的提款機；日本先用是否承認台北是簽約對手

國為條件，又利用中日和約必須和《舊金山和約》約略同時生效為籌碼，換得台北不僅

須接受前述有關台澎地位的條款，還得放棄《舊金山和約》中的「服務賠償」條款。 

  其次美國和日本都不想涉入反攻大陸，導致了他們必須在中日和約中將中國大陸排

除在適用範圍內，所以在和約中出現了「本約各條款，關於中華民國之一方，應適用於

現在在中華民國政府控制下或將來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領土」，反攻大陸政策反倒促成了

「中華民國領土未定論」；其次因為「反攻大陸」政策，讓日本必須將和約的真正適用

範圍（如漁業、民航…等）明白註明為台澎，這可以從議定書裡面的各項規定明顯看

出。「中華民國事實台澎論」在當時就已形成，原因居然是來自「反攻大陸」。 

  二戰結束後，千島群島和北方四島都被蘇聯佔領，而台澎則被中華民國佔領。在

《舊金山和約》裡，日本明白放棄了千島群島和台澎，但是佔領千島群島的蘇聯以及佔

領台澎的中華民國並未參加《舊金山和約》的簽訂，這兩個相距甚遠的地方，卻在當時

的國際環境下得到同樣的安排。我們可以說，北方四島意外地讓台澎「歸屬於中國」這

件事，出現了柳暗花明的削弱效果，甚至促成了現在的「一邊一國」，對於二千三百萬

台灣人來說，堪稱非常值得注意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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